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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407                证券简称：凯发电气                       公告编号：2018-048 

天津凯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天津凯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发电气”或“发行人”）和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暂行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深圳证券

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2017 年 9 月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业务办理指南（2017 年 9 月修订）》等相关规定组织实施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

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参与网上

申购的投资者请认真阅读本公告。 

本次可转债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和缴款、投资者弃购处理等方面有重大变化，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变化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天津凯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18 年 7 月

31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

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2、当原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

的 70%时；或当原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

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如果中止发行，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就中止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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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 34,989.48 万元的部分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保荐人

（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保荐人（主承销

商）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 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额为 10,496.84

万元。当实际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 30%时，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

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沟通：如确定继续履行发行程序，保荐人（主承

销商）将调整最终包销比例，并及时向证监会报告；如确定采取中止发行措施，保荐

人（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

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3、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

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

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根据《天津凯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凯发电

气及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于2018年7月30日（T+1日）主持了凯发电气可转

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凯发转债”）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在有关单位代表的监督下进行，摇号结果经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

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三位数 748, 248, 498, 998 

末四位数 4478, 0478, 2478, 6478, 8478 

末五位数 71106, 21106, 46106, 96106 

末六位数 235551, 485551, 735551, 985551 

末七位数 6288864, 1288864 

末八位数 37772727, 18579780 

凡参与凯发转债网上申购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

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189,346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10张凯发转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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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发行人：天津凯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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